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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逾期未辦繼承登記

貳、地籍清理簡介



逾期未辦
繼承登記



壹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

土地法第73條第2項規定：
繼承登記者，應自繼承開始之日
起， 6個月內為之。

聲請逾期者，每逾1個月得處應
納登記費額1倍之罰鍰，但最高
不得超過 20 倍。

還有...



壹 逾1年未辦繼承登記將列冊管理

公告
3個月

列冊管理
15年

移國產署
標售

自繼承開始之日起逾1年未
辦理繼承登記者，經地政
機關查明後，於每年4月1
日至6月30日公告3個月，
請繼承人儘速申請登記。

公告期滿後仍未辦
竣繼承登記者，由
地政機關予以列冊
管理15年。

列管期間繼承人仍
可申辦繼承登記。

列冊管理滿15年仍未辦
竣繼承登記者，由地政
機關將不動產移請國有
財產署公開標售。

標售後所得價款於國庫
設立專戶儲存，繼承人
得依法定應繼分領取。

逾10年無繼承人申請提
領價款者，歸屬國庫。



壹 未辦繼承登記不動產列冊管理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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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 Q&A

如果繼承人中有人不願意配合辦理繼承登記，無法在6個月
內辦理，怎麼辦？

Q1

可以先由部分繼承人申辦公同共有繼承登記，以避免逾期
計收罰鍰。

A1

逾期登記的罰鍰如何計算？Q2

不動產繼承應於被繼承人死亡之日起6個月內辦竣登記，
每逾1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1倍罰鍰，最多20倍。但如有不
可歸責之事由，應檢附書面證明文件供地所審核。(登記費
=不動產權利價值X1‰ )

A2



壹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 Q&A

爸爸死亡，遺有配偶及兒子女兒各一名，其中兒子尚未成
年，應如何辦理不動產繼承登記？

Q3

1.繼承人3人可申辦公同共有繼承登記。
2.申辦分割繼承或一般繼承(每人各分別共有1/3)，應向法
院聲請選定特別代理人，由特別代理人代替未成年人與
其他繼承人協議分割遺產。

A3

被繼承人所遺不動產被法院查封，還可以申請繼承登記？Q4

可以，但只能登記為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該查封登記也
會轉載至繼承人繼承取得的不動產上。

A4



壹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專區/列冊管理情形查詢

本府地政局網站(https://land.gov.taipei/)首頁>業務專區>未辦
繼承登記



地籍清理
簡介



地籍清理
之緣起貳

民國79年全國土地問題獲致結論



內政部研擬地籍清理條例



訂定相關6子法，民國97年7月1日施行



訂定地籍清理實施計畫



地籍清理
之目的貳

健全地籍管理



確保土地權益



促進土地利用



地籍清理
之程序貳

清查地籍

公告

受理申報

受理申請登記

審查及公告審查結果

登記並發給權利證書

異動或其他之處理



地籍清理
之範圍貳

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名義登記之土地

神明會名義登記之土地

所有權以外之土地權利

限制登記及權利內容不詳或不符之土地

寺廟或宗教團體之土地



何種情形
應代為標
售貳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辦理代為標售

屆期無人申報或申請登記

經申報或申請登記被駁回，且屆期未提起訴願或訴請法院判決

經訴願決定或法院裁判駁回確定

公共設施用地除外



標售土地
之處理貳

標售土地之優先購買權

代為標售前應公告三個月

脫標土地之處理

 國庫設立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專戶

未脫標土地之處理

 經二次標售未標出者登記國有



代為標售
資訊查詢
網站貳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首頁＞業務專區＞

地籍清理＞代為標售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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